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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登记完成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0年 2月 7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9,480万股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1、授予日：授予日为 2019年 12月 30日。 

2、授予数量：授予数量为 9,480万股。 

3、授予人数：授予激励对象 942人。 

4、授予价格：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1.9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6、激励对象及授予情况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 942 名，该等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数量

（万股） 

占授予总量的比

例 

占授予时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甘洪 董事、总经理 55 0.58% 0.02% 

熊国斌 董事 55 0.58% 0.02% 

杨如刚 董事 55 0.58% 0.02%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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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数量

（万股） 

占授予总量的比

例 

占授予时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胡元华 董事、副总经理 40 0.42% 0.01% 

刘德永 董事、副总经理 40 0.42% 0.01% 

周勇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40 0.42% 0.01% 

李继东 财务总监 40 0.42% 0.01% 

卢伟 总工程师 40 0.42% 0.01% 

其他所有人员（934人） 9,115 96.15% 2.52% 

合计 9,480 100.00% 2.63%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年。 

激励对象自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 24 个月内为限售期。在限售期内，激励

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

偿还债务。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解除限售后，

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限售期满且业绩条件达标时，将在未来

36个月内分三批解除限售，解除限售的比例分别为 40%、30%、30%。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获授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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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 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三、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1月 14日出具了《四川

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报告号为：XYZH/2020CDA80002），审验

了公司截至 2020年 1月 8日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认购出资情况，认为： 

截至 2020 年 1 月 8 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 942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

合计人民币壹亿捌仟伍佰捌拾万零捌仟元（大写）。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185,808,000.00 元,其中股本 94,800,000.00 元，资本公积 91,008,000.00 元。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10,525,510.00 元，股

本为人民币 3,610,525,510.00 元，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于 2017年 8月 31日出具瑞华验字[2017]51050005 号验资报告。 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3,705,325,510.00 元，股本为人民

币 3,705,325,510.00 元。 

四、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480 万股已于 2020 年 2 月 7 日

完成登记，公司于 2020 年 2月 10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完成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3,610,525,510 股，控股

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股份数为 1,574,811,647 股，

持股比例为 43.62%；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3,705,325,510股，控股股东仍为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持

股比例为 42.50%。本次授予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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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3,452,685 4.25% 94,800,000 248,252,685 6.7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57,072,825 95.75% - 3,457,072,825 93.30% 

股份总数 3,610,525,510 100% 94,800,000 3,705,325,510 1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完全具备上市条件。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 9,480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认授予日

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总费用为 12,608.40 万元，前述费用作为公司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财务成本在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每年按解除限售的比例

摊销。具体见下表： 

授予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9,480 12,608.40 4,728.15 4,728.15 2,206.47 945.63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

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

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虽然对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公司各年净利润有些许影

响，但考虑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

业务、技术团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激励计划带来的业绩提升将

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月 11日 


